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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雷外场噪声测量设备规范

Specification for external measuring equipment of torpedo noise

1 范围

飞.飞 主题内容

    士规葱规定了鱼雷外场噪声测量设备(以下简称11量设备)的主要技术要求、质量保证规定及交货

鉴备等‘

飞.2 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鱼雷外场噪声测量设备的设计、生产和验收.

2 引用文件

    GB 191-90 包装贮运图示标志

    GB 3241-P-声和振动分析用的1.1和1.3倍频程滤波器
    GB 6388-86运翰包装收发货标志

    GB 7965-87 声学 水r9换能器测量

    GJB 150.3-86 军用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高温试验

    GJB 150.4-86 军用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低温试验
    GJB 150.9-86 军用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湿热试验

    GJB 150.11-86军用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盐雾试验
    GJB 150.16-86军用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振动试验

    GJB 150.18-86军用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冲击试验

    GJB 151.5-86 军用设备和分系统电磁发射和敏感要求 水面舰船内的设备和分系统的要求

                    (A4类)

    GJB 152-86 军用设备和分系统电磁发射和敏感度测量

    GJB 368.2-87装备维修性通用规范 维修性的基本要求
    GJB 1443-92产品包装、装卸、运输、贮存的质量管理要求

    CB/Z 154-82 鱼雷材料选用规范

3 要求

3.1 合格鉴定

    按本规范提交的产品应是经鉴定合格或定型批准的产品.

3.2 可靠性

    测量设备应符合研制任务书或合同中规定的可靠性要求.

3.3 材料

3.3.1 材料应优先选用CB/Z 154中所列材料.

3.3.2在保证性能的前提下，元器件应优先选用国内定型生产的系列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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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设计

    测量设备由测量水听器、测量放大器、信号记录器、测距仪和信号分析仪器等组成，其功能是完成实

航鱼雷辐射噪声和距离的测量及记录，并进行数据分析处理.噪声信号记录通常采用模拟或数字两种方

式。

3-4.， 测量水听器

    测量水听器的功能是接收鱼雷实航时的辐射嗓声。

3.4.2 测量放大器

    测量放大器的功能是放大接收的噪声信号，使其满足记录动态要求。

3.4.3 信号记录仪器

    。.磁带机.其功能是模拟记录噪声信号。

    b.数字式噪声信号记录器，其功能是采集和存贮噪声信号.
3.4.4 测距仪

    测距仪的功能是测量鱼雷至接收水听器的距离，可采用同步测距或全方位三基元被动测距方法.
3.4.5 信号分析仪器

    信号分析仪的功能是分析噪声信号的倍频程和线谱.可采用模拟信号分析仪器或数字信号分析仪

器 。

3.5 维修性

3.5.1 维修性的定性要求应符合GJB 368.2第2章的要求.

15. 2 电子系统的平均修复时间MTTR应小于30 min.
3.6 性能特性

3.6.1 测t频带

    M量设备的MA频带范8F为30 Hz-80 kHz,
3.6.2 测f动态范围

    测量设备的动态范围应大于40 dB.
3.6.3 精度

    除测A水听器和测距仪外，其它Wa设备的精度不大于=1. 5 dB.

3.6.4 误差

    。.同步误差:不大于3%

    b.全方位三荃元被动误差:不大于6%.

3.7 环境要求

    除合同另有规定外，侧量设备应符合以下环境试验规定的要求.
3.7.1 高温

    应符合GJB 150.3中第2章规定的要求。

3.7.2 低温

    应符合GJB 150.4中第2章规定的要求.

3.7.3 湿热

    应符合GJB 150.9中第2章规定的要求.

3.7.4 振动

    应符合GJB 150.16中第2.3.1条和第2.3.11条规定的要求.

3.7.5 冲击

    应符合GJB 150.18中试验一第2章和试验十第2章规定的要求.

3.7.6 盐雾

    应符合GJB 150.11中第2章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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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电磁兼容性
    电磁兼容性应符合GJB 151. 5第7章的要求。

4 质里保证规定

4.1 检验贵任

    除合同或订单中另有规定外‘承制方应负责完成本规范规定的所有检验.必要时，计购方或上级鉴

定机构有权对规范所述的任一检验项目进行检查.
4.1.1 合格责任

    所有产品必须符合本规范第3章和第 5章的所有要求。本规范中规定的检验应成为承制方整个检

验体系或质量大纲的一个组成部分.若合同中包括本规范未规定的检验要求，承制方还应保证所提交验

收的产品符合合同要求。质盘一致性抽样不允许提交明知有缺陷的产品，也不能要求订购方接收有缺陷

的产 品.

4.2检验分类

    本规范规定的检验分为;

    a.鉴定检验(定型检验);

    b.质量一致性检验(验收检验).

4. 3 检验条件

    除另有规定外，检验在下列条件下进行:

4.3.1 室内检验条件

    a.温度:1S-35℃。

    b.相对湿度,35%一80纬.

4. 3.2 海(湖)检验条件

    a.海(湖)况小于三级.海流小于2. 0 kn;

    b.水文条件为等温层或负梯度小于(一1 X 10"1 /m) .

4.4鉴定检验(定型检验)
4.4.， 检验项目

    测盘设备鉴定检验的检验项目见表1.
4.4.2 检验数量

    一套 。

4.4.3 合格判据

    鉴定产品通过表1中检查项目的试验后，则判鉴定检验为合格。否则将认为不能通过鉴定.

4.5质2 -/R性检?L̂W t}$L}0})
4.5.1检验项目

    测量设备的质童一致性检验的检验项目见表2‘

4.5.2 检验数It

    全检。

4.5.3 合格判据

    产品缺陷数等于或小于规定值，判为合格。
4.5.4 不合格

    如果产品未通过质量一致性检验项目，则应停止产品的验收与交付。承制方应将不合格情况通知合
格鉴定单位，在采取纠正措施后.根据合格鉴定单位的意见，允许对产品重新进行检验，或只对不合格产

品或不合格项目进行检验，若检验仍不合格，即应将不合格情况通知合格鉴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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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检 验 项 目 要求童条号 检验 方法章条号 推荐顺序

3.6. 1 4 ‘ 2. 1

3. 6.2 4.6.2.2

pit，度 { 4. 6. 2.3

3. 6. 4 4.6.2.4

表 2

性验项目 要求t条号 检验方法童条号

测t频带

动态范围

测t精度

测距误差

3.6.1

3.6.2

3.6.3

3 6，4

4.6.2.1

4.6.2.2

4.6.2.3

4. 6,2. 4

4.6 检验方法

4.6.1 检验设备及要求

    检验设备应经计t合格，并在有效期内性能满足规定的要求。

4.6.1.1 交流稳定电源

    a.额定翰出:200 V;

    b.偏差:士10%.

4.6.1.2 信号撅

    a.颇率范围.0.1 Hz-100 kHz;
    b.翰出电压:100 wV-5 V;

    c.幅值线性:士。.5 dB.
4.6.1.3 电压表

    a.频率范圃:2 Hz-100 kHz;
    b.电压范围:10 pV-30 V;

    c.准确度小于士0. 2 dB.

4.6.1.4 失真度计

    a.频率范围.2 Hz-100 kHz;

    b.失真度小于0.1%.

4.6.，.5 经纬仪

    a.均方误差5即，直读2"3

    b.光侧站为国家三级点位.

4.6.1.6 激光测距仪

    e.准确度小于士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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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作用距离大于500 m,

4.6-1. 7 卷尺

    a.准确度小于二smm书

    b.长度大于 20 m,

4. 6. 2 检验方法

4.6.2.1 测量频带检验

    在测量设备输人端用信号源加载一定频率和幅度的正弦波信号，在褚出端用电压表和失真度计监

测(使增益固定).改变正弦波信号频率.输出信号下降3 dB频率点、失真度小于1%，即为截止频率，上

下限截止频率之差即为设备的测量频带.测量结果应符合3.5.1条的规定.

4.6.2.2 动态范围检验

    在测量设备输入端用信号源加载一定频率和幅度的正弦波信号，在输出端用电压表和失真度计监
ag ,当增益固定在最大值且失真度小于1%时 输出信号达到最低门限，为输出的最小信号;当增益固定

在最小值且失真度小于1%时，输出信号达到最大门限，为输人的最大信号;此范围为被检设备输入信

号的动态范围，测量结果应符合3.5. 2条的规定。

4.6.2.3 测量精度检验

    在测量设备输入端用信号源加载一定频率和0. 5 50 mV的正弦波信号，用电压表分别测出输

入、输出信号幅度 并记录测虽放大器总增益‘按式(1)计算测量误差:

                              E=G一201g(Vo/Vi)   .............................................(1)

式中:E- 测量误差,dB;

    G— 测童放大器总增益,dB;

    Vo— 输出信号幅值,V;

    Vi— 输入信号幅值。V,

    检验结果应符合3.5.3条的规定。
4.6.4 测距精度检验

4.6.4.1 检验设备及存放要求

    。.工作船:布放水声发射换能器的船只，发射换能器应布放于该船底下方，距船底大于3 m处.并

在该换能器正上空一定高度设置光测标志;

    b.测量船:布放测量设备的船只，接收换能器(墓阵)布放于该船船底下方与发射换能器等深度，其

余测量设备均布置于该船工作间.测蛋船锚泊于水深大于10 m处。
4.6.4.2 检验方法

    在一定距离上锚泊工作船和测量船，用发射换能器发射同步水声信号或宽带嗓声信号，用测距仪测

盘，重复测量N(N> 10)次，同时用激光测距仪或卷尺测出收发换能器的距离，用式〔2)计算测距结果:
                                                                                                                                  N

                            r=(1/N)艺，‘··，.·”·”·“·······“·····”“··，一 ((2)
                                                                                              亩，1

式中;r- 到距仪测量的距离值,ms

      r; - 测距仪各次测量的距离值，m;

    与激光侧距仪或卷尺的测盘值进行比较，按式((3)计算相对误差:

                                        、 }R 一 川 . _
                                    dr = = 11一 rR I X 100    ............................·一 (3、                                                        R 一 ’表 ‘J、.八 ‘.， ---------一 ’-·-----，--，，甲·一 、0，

式中:or - 距离测量相对误差，%;

        — 测距仪测量距离值，m;

    R— 激光测距仪或卷尺测得的距离值，N.

    当采用全方位三基元被动测距仪测量距离时，式〔3)中R是三荃元测距仪测得的距离值，它可以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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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测距结果。检验结果应符合3.5.1条的规定，

47 环境试验

    除研制任务书或合同另有规定外，测量设备应按下列环境试验规定的方法进行.

4.7.1 高温

    试验按GIB 150.3中第4章规定的方法进行。

4.7.2 低温

    试验按GIB 150.4中第4章规定的方法进行.
4.7.3 湿热

    试验按GIB”。.9中第4.2条规定的方法进行‘
4.7.4 振动

    试验按GIB 150.16中第4.2条规定的方法进行‘

4.7.5 冲击
    试验按GJB 4150.10中试脸一第4章和试验十第4章规定的方法进行.

4.7.6 盐雾

    试验按GJB 150.11中第4章规定的方法进行。
4.8 电磁兼容性检验

    按GJB 152中第20条规定的方法进行.

4.9 封存、包装检验

    按照产品标准的规定对测量设备进行检验。

5 交货准备

5.1 封存和包装

    按GJB 1443中第5.1条规定进行.

5.2 装卸

    按GIB 1443中第5.2条规定进行.
5.3运输和储存

    按GIB 1433中第5.3条及5.4条规定进行.

5.4 标志

    按GB 6388及GB 191条规定进行，
5.5 随产品技术文件

    a，产品配套明细表;

    b.产品合格证，

    c.产品技术说明书及图册;

    d，产品使用说明书;

    已备件清单.

附加说明:

本规范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六0一院提出.

本规范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六0-院归口.
本规范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七五0试验场起草‘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崔国平、陈文章、许 樱、林 晨。


